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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挂牌。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故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

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细则》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

票停复牌业务指南》等有关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停牌，预计复牌时间不晚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并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股票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2020-117）。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披露《股票延期复牌公告》

（公告编号：2020-131），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12 月 3 日起继续停牌，公司

复牌的最晚日期变更为不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 公司在股票停牌期间的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全力推进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项，积极开展包括审计与评估等事项的推进工作。同时，公司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工作与信息披露义务。

停牌期间，我司信息披露情况如下：

公告名称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2020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 年 11 月 10 日 2020-118

《公司章程》 2020 年 11 月 10 日 2020-119

《股票停牌进展公告》 2020 年 11 月 10 日 2020-120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11 月 12 日 2020-121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公告》
2020 年 11 月 12 日 2020-122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公

告》
2020 年 11 月 12 日 2020-123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证券异常转让情况

的说明公告》
2020 年 11 月 13 日 2020-124

《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

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证券异常转让核查情况之专项法律意见

书》

2020 年 11 月 13 日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恒坤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证券异常转让情况的核查情况》

2020 年 11 月 13 日 -

《股票停牌进展公告》 2020 年 11 月 16 日 2020-125

《股票停牌进展公告》 2020 年 11 月 23 日 2020-126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2020 年 11 月 26 日 2020-127

《2020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 年 11 月 27 日 2020-128

《股票停牌进展公告》 2020 年 11 月 30 日 2020-129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12 月 01 日 2020-130

《股票延期复牌公告》 2020 年 12 月 02 日 2020-131

《股票停牌进展公告》（补发） 2020 年 12 月 11 日 2020-132

《关于停牌进展补发声明公告》 2020 年 12 月 11 日 2020-133



《股票停牌进展公告》 2020 年 12 月 17 日 2020-134

《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2020 年 12 月 17 日 2020-135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2020 年 12 月 17 日 2020-136

《股票停牌进展公告》 2020 年 12 月 24 日 2020-137

三、 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原因及相关决策程序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各项相关

工作。根据公司现行战略规划安排，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条件尚未成

熟，公司与交易对手仍未能对方案达成一致意见，预计无法在停牌限期内披

露重组报告书或重组预案，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各方友好协商，决定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20 年 12 月 30 日，我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四、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申请

由于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将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业务细则》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停复牌业务

指南》等有关规定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提交公司股票复牌申请并披

露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

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承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董事会对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之处深表歉意，并对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

司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五、 备查文件

《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1 日


